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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合作社資本適足性相關資訊應揭露事項 

為遵循巴塞爾資本協定第三支柱市場紀律原則，信用合作社

應於網站設置「資本適足性與風險管理專區」，揭露下列資

訊： 

一、資本管理 

(一)資本適足率。（附表一） 

(二)資本結構。（附表二） 

二、信用風險： 

(一)信用風險管理制度。（附表三） 

(二)信用風險暴險額與加權風險性資產額。（附表四） 

三、作業風險： 

(一)作業風險管理制度。（附表五） 

(二)作業風險應計提資本。（附表六） 

四、市場風險： 

(一)市場風險管理制度。（附表七） 

(二)市場風險應計提資本。（附表八） 

五、資產證券化︰ 

資產證券化暴險額與應計提資本。(附表九) 

六、流動性風險： 

(一)流動性風險管理制度(附表十) 

(二)新臺幣到期日期限結構分析表(附表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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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資本適足率 

114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114年 12月 31日 113年 12月 31日 

自有資本：     

第一類資本 1,327,051  1,224,020  

第二類資本 337,250 322,793 

(A)自有資本合計數 1,664,301 1,546,813 

風險性資產額：     

信用風險 14,619,294  13,929,084  

作業風險 614,475  568,475  

市場風險 0  0  

(B)風險性資產總額 15,233,769 14,497,559 

資本適足率（%）=(A)/(B) 10.93% 10.67% 

填表說明︰請填列申報當期及前一年度同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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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資本結構 

114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114年 12月 31日 113年 12月 31日 

第一類資本：     

股金 627,797  590,554  

資本公積（固定資產增值公積

除外） 
10,495  10,344  

法定盈餘公積 476,289  417,861  

特別盈餘公積 123,950  123,950  

累積盈虧 88,520  81,311  

社員權益其他項目（重估增值

及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

利益除外） 

0  0  

減：商譽 0  0  

出售不良債權未攤銷損失 0  0  

資本扣除項目 0  0  

第一類資本合計(A) 1,327,051  1,224,020  

第二類資本：     

固定資產增值公積 0  0  

重估增值 0  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利

益之 45% 
108,744  105,330  

營業準備及備抵呆帳 228,506  217,463  

減：資本扣除項目 0  0  

第二類資本合計(B) 337,250  322,793  

自有資本合計=(A)+(B) 1,664,301  1,546,813  

填表說明︰請填列申報當期及前一年度同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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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信用風險管理制度說明 

114 年度 

揭露項目 內    容 

1. 信用風險管理策略、目標、政

策與流程 

1. 信用風險管理策略：本社授信業務採取消

費金融為主，側重企業金融之發展策略，

並逐步調整本社放款結構，分散風險。 

消費金融方面，針對房屋貸款及個人小額

消費性貸款加以拓展；另在企業金融方

面，以移送信用保證基金保證之融資案及

土、建融資方面為主軸，增加微型企業之

承作量。此外考量不同行業、擔保品之風

險特性建立徵審作業之處理規範。 

2. 信用風險管理目標：以合理評估違約風

險、控制授信品質，考量分散風險，避免

風險過度集中。例如：對產業別、同一人、

同一關係等作一限額，藉以控制整體授信

組合於本社可承擔範圍內。 

3. 信用風險管理政策：本社訂有風險管理指

導原則作為各項風險管理政策之遵循並依

據政府法令規範、本社實務需求及風險承

受度訂定一致性的風險辨識、衡量、揭露、

報告等監督控制程序，包括目標客戶之信

用標準、徵信審查程序、授信准駁程序、

限額管理、不良債權管理等，將品質控制

在可接受之範圍內。 

4. 信用風險管理流程：本社運用有效辨識、

衡量、監控及報告等信用風險管理流程，

藉以建立信用風險管理機制。 

(1)信用風險辨識：對於推出新金融商品前，

應依該業種所潛藏之不同風險詳加分

析、辨識並徵詢各營業單位意見。 

(2)信用風險衡量：辦理授信業務除考量授信

5P 原則外，並應針對契約內容、市場變

化、暴險影響之風險變化加以考量。 

(3)信用風險監控：建立限額控管之資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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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內    容 

供，以避免信用風險過度集中。例如：同

一人、同一關係、產業別等。 

確實辦理覆審與追蹤工作，加強貸放後管

理及維護債權安全。除各營業單位加強對

異常授信之管理外，落實債權之管理程

序。 

(4)信用風險報告：定期提供各個產業別及各

項限額等資訊，呈報理事主席，俾利確實

掌握本社之信用風險。若發現重大信用風

險情事，違反法令或危及業務狀況，立即

採取適當措施。 

2. 信用風險管理組織與架構 本社風險管理組織架構包括理事會、風險管

理委員會、總社各單位、各營業單位及理事

會稽核室。 

理事會為本社風險管理最高決策單位，負責

核定全社的風險管理政策、架構及建立全社

的風險管理文化。 

風險管理委員會由總經理、副總經理、金融

作業中心、業務部、管理部、會計室、營業

部等單位主管擔任；本會主任委員由總經理

擔任，主任委員未能主持會議時，由代行其

職務之副總經理代理。 

內部稽核單位定期查核本社各單位風險管

理辦理情形，以確保本社風險管理有效運作

及落實。 

3. 信用風險報告與衡量系統之範

圍與特點 

為使理事會充分了解及掌握本社授信業務所

承擔之風險程度，風險管理委員會定期向理事

會陳報，對各項法定比率監督狀況，如逾越信

用風險部位或集中限額等例外情形時，應立即

採取因應措施，並迅速呈報高階主管。 

4. 信用風險避險或風險抵減之政

策，以及監控規避與風險抵減

工具持續有效性之策略與流程 

1.對於企業授信以信用貸款方式承作之案

件透過移送「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保

證」之方式分散風險。 

2.第三人之保證或第三人提供之擔保品。 

3.透過授信條件限制，預防控制授信戶信用

風險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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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信用風險暴險額與加權風險性資產額 

114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暴險類型 風險抵減後暴險額 加權風險性資產額 

主權國家 1,476,262 0 

非中央政府公共部門 0 0 

銀行（含多邊開發銀行） 5,443,319 902,234 

企業（含證券及保險公司） 0 0 

零售債權 9,107,636 7,302,241 

住宅用不動產 11,773,895 5,309,240 

權益證券投資 166,392 481,954 

其他資產 649,117 623,625 

合計 28,616,621 14,619,294 

填表說明︰本表風險抵減後暴險額包括表內、表外科目及交易對手信用風險暴險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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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作業風險管理制度說明 

114 年度 

揭露項目 內    容 

1. 作業風險管理策略與流程 本社作業風險定義為內部作業、系統

及員工之不當操作或失誤，或因外部

因素所造成本社損失之風險。 

針對此類風險設有覆核機制或透過電

腦資訊系統進行控管，並輔以定期及

不定期性之自行查核及內部稽核制度

，另依據內部報表之統計分析加以確

認檢視。 

此外，對新產品、新種業務或電腦資

訊系統推出前，進行事前充分評估，

持續監控及事後必要之修正檢討，以

確保有效降低風險。 

對員工提升專業知識與法規宣導落實

執行，除不定期舉辦訓練課程外，每

日之法令宣導亦加強員工之職務訓練

，以減少人工失誤風險。 

2. 作業風險管理組織與架構 本社風險管理組織架構包括理事會、

風險管理委員會、總社各單位、各營

業單位及理事會稽核室。 

理事會為本社風險管理最高決策單

位，負責核定全社的風險管理政策、

架構及建立全社的風險管理文化。 

風險管理委員會由總經理、副總經

理、金融作業中心、業務部、管理部、

會計室、營業部等單位主管擔任；本

會主任委員由總經理擔任，主任委員

未能主持會議時，由代行其職務之副

總經理代理。 

內部稽核單位定期查核本社各單位風

險管理辦理情形，以確保本社風險管

理有效運作及落實。 



102.1.8 全信聯字第 1020000019 號函                                收文 1020109 第 0080 號 8 

揭露項目 內    容 

3. 作業風險報告與衡量系統之範圍

與特點 

作業風險事件發生時，依規定程序進行

通報，藉以了解現行作業流程、資訊處

理及員工再訓練之妥適性並研議改善措

施。 

4. 作業風險避險或風險抵減之政

策，以及監控規避與風險抵減工

具持續有效性之策略與流程 

1. 明訂分層負責及各層級人員應負

責之職掌範圍及制定標準化作業

流程、提高作業正確性，以降低作

業風險。 

2. 對於可能造成本社重大損失之作業

風險事件，採取投保保險方式（例

如：投保銀行業綜合險、火險…等

）進行風險抵減。 

3. 對於發生可能性低，但損失金額高

之作業風險損失事件，例如：運鈔

，採取委外保全公司運送等，以轉

移風險。 

 

【附表六】 

作業風險應計提資本 

114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營業毛利 應計提資本 

112年度 386,851   

113年度 411,427  

114年度 430,679  

合計   1,228,957  49,158 

填表說明︰ 

本表應填信合社最近 3年可取得之營業毛利，如計算期中之作業風險應計提資本

之營業毛利時，因當年度尚未有完整之營業毛利，則應以前 3年度正值之營業毛

利計算；至於計算基準日為年底之作業風險應計提資本之營業毛利時，因當年度

營業毛利已有完整資料，故應以當年度及前 2年度為正值之營業毛利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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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市場風險管理制度說明 

114 年度 

揭露項目 內    容 

1. 市場風險管理策略與流程 對於市場風險的控管，除依主管機關規定

外，針對各項金融商品之投資，訂有投資

限額與停損規定，以規範部位操作並向高

階主管定期呈報，妥善管理本社所承擔之

風險。 

2. 市場風險管理組織與架構 本社風險管理組織架構包括理事會、風

險管理委員會、總社各單位、各營業單

位及理事會稽核室。 

理事會為本社風險管理最高決策單

位，負責核定全社的風險管理政策、架

構及建立全社的風險管理文化。 

風險管理委員會由總經理、副總經理、

金融作業中心、業務部、管理部、會計

室、營業部等單位主管擔任；本會主任

委員由總經理擔任，主任委員未能主持

會議時，由代行其職務之副總經理代

理。 

內部稽核單位定期查核本社各單位風

險管理辦理情形，以確保本社風險管理

有效運作及落實。 

3. 市場風險報告與衡量系統之範圍

與特點 

   市場風險包括各類資產負債表內及

資產負債表外項目因價格、匯率、

利率波動之風險評估及控制，且應

符合安全性、流動性及收益性等原

則。其評估涵蓋： 

1. 建立各種市場風險承擔控管限額，

包括債券部位限額及停損標準、外

匯部位限額、有價證券短期投資限

額及停損標準、有價證券長期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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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內    容 

上限額度、利率敏感性各期別缺口

限額、市場風險集中程度(包括幣

別、證券種類別等資訊之彙計)等。 

2. 依國際清算銀行巴賽爾資本適足協

定及主管機關有關風險值計算質與

量之標準，規劃建置風險值評估系

統。 

4. 市場風險避險或風險抵減之政

策，以及監控規避與風險抵減工

具持續有效性之策略與流程 

1. 對於風險與報酬不對稱或高風險高報

酬之金融商品，不予承作該類商品。 

2. 為規避金融商品可能產生的價格風險

或交易對手市場風險，採取避險措

施，以降低或移轉風險。 

 

 

【附表八】 

市場風險應計提資本 

114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應計提資本 

利率風險 0 

外匯風險 0 

權益證券風險 0 

合計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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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九】 

資產證券化暴險額與應計提資本 

114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簿別(依交

易類型) 

暴險類別 

非創始銀行 

買入或持有之證

券化暴險額 
應計提資本 

銀行簿 0 0 0 

交易簿 0 0 0 

合計 0 0 0 

填表說明︰ 

1.信用合作社如有買入或持有證券化資產，則應填寫本表(無資產證券化請填 0)。 

2.如屬銀行簿之資產證券化，其暴險額應填入風險抵減後之暴險額，應計提資本

欄位應填入風險抵減後之暴險額乘以風險權數(非第一類損失部位之風險權數

為 100%)後之風險性資產額；如屬交易簿之資產證券化，則依其資本計提率，計

算應計提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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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 

流動性風險管理制度說明 

114年度 

揭露項目 內    容 

流動性風險管理組織與架構 

業務部為流動性管理主辦單位，負

責流動性管理事務之執行，就日常

資金流量及市場狀況之變動，調整

其流動性缺口，以確保適當之流動

性。 

會計室負責監控0-30天流量期距

缺口、流動準備比率、存放比率、

及前20大存款戶及授信戶之存款

及放款占總存款及放款之比率。 

風險管理委員會為監督單位，定期

檢視執行之妥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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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一】 

 


